
營利性野生動物飼養繁殖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營利性野生動物飼養

繁殖買賣加工管理辦

法  

營利性野生動物飼養

繁殖管理辦法  

配合野生動物保育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六條

第二項於一百零二年一

月二十三日總統令公布

修正，爰修正本辦法之名

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野生

動物保育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野生

動物保育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營利性野生動

物飼養、繁殖、買賣或

加工之管理，除法令有

特別規定者外，依本辦

法之規定。 

本辦法所定野生

動物適用範圍，指直接

於野外取得之野生動

物，及依本法第五十五

條公告適用本法規定

之人工飼養繁殖物種。 

第二條  營利性野生動

物飼養、繁殖之管理，

除法令有特別規定者

外，依本辦法之規定。 

一、配合本法第三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修正，爰

予修正。 

二、按漁業法之立法目的

為兼具保育、合理利

用水產資源及漁業

健全發展，且其保育

範圍之物種限於「水

產動物」，相較於野

生動物保育法之立

法目的為以自然環

境保護及野生動物

之保育，且其保育範

圍之物種為一般狀

況下，應生存於棲息

環境下之哺乳類、鳥

類、爬蟲類、兩棲類

、魚類、昆蟲及其他

種類之動物，二者並

不相同。又依野生動



物保育法第十七條

規定將一般類野生

動物之獵捕排除一

般類魚類及其他種

類非脊椎之水產動

物之適用，爰本辦法

應排除一般類魚類

及其他種類非脊椎

之水產動物之適用。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一百零三年十一月

七日農林務字第一

○三一七○一○六

四號令，釋示野生動

物保育法第三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有關

營利性野生動物之

飼養、繁殖、買賣、

加工事項，排除一般

類魚類及其他種類

非脊椎之水產動物

之適用。 

四、本法已明定野生動物

之定義，惟考量實務

上常有民眾誤解本

辦法之適用範圍而

錯誤檢舉或產生執

法爭議，爰將本法之

適用範圍明列，增訂

第二項，以便人民查

閱法規時，能一目了

然。 

第三條  經營營利性野

生動物飼養、繁殖、買

賣或加工之場所，應置

具有同意合作諮詢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飼養、繁殖、

買賣或加工業者之

繁殖管理專業化，提



獸醫師或畜牧技師及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

一之動物管理人員： 

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畜牧、獸醫、水

產、動物等相關科

、系、所畢業。 

二、曾接受各級主管機

關自行或委託辦

理之畜牧、獸醫、

水產、動物及動物

福利等相關專業

訓練八十小時以

上，領有結業證書

。 

三、飼養、繁殖或買賣

場所現場工作三

年以上經驗。 

升動物福利，確保動

物健康，保障消費者

權益，應有同意合作

獸醫師或畜牧技師

提供不定期諮詢及

相關協助；另合併現

行條文第三條第一

項第四款之飼養、繁

殖人員規定，並考量

業界現況，修正其資

格條件。 

第四條  經營營利性野

生動物之飼養、繁殖、

買賣或加工者，應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資料，向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 

一、營利性野生動物所

有人與場所負責

人之姓名、住址及

身分證明文件。 

二、場所之名稱、地址

、土地地號、位置

簡圖及面積。 

三、營利性野生動物之

數量、物種（註明

中文或英文名稱

及學名，必要時應

包括亞種名）。 

四、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第三條  營利性野生動

物之飼養、繁殖者，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

列文件、資料，向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飼養、繁殖

場所之設立許可： 

一、飼養、繁殖野生動

物所有人與飼養

、繁殖場所負責人

之姓名、住址及身

分證明文件。 

二、飼養、繁殖場所名

稱、地址、位置簡

圖及面積。 

三、飼養、繁殖野生動

物之來源、數量、

物種（註明中文或

英文名稱及學名

，必要時應包括亞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三十六條

第二項修正，酌作文

字調整。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有關飼養、繁殖野

生動物之來源，因申

請時恐會有無法提

供實際經營所飼養

繁殖動物來源之情

形，爰刪除此申請條

件。 

四、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四

款有關飼養、繁殖人

員之資格，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三條第二

項規定。 

五、增訂修正條文第一項

第二款及第四款要

求檢附申請經營場



、建築物使用執照

及其他相關文件。 

五、動物管理人員之證

明文件。 

六、場所及設備說明書

；設備包括飼養、

環保、安全、防逃

設備。 

七、場所土地或建物使

用同意證明或租

賃契約。但土地為

申請人單獨所有

者，免附。 

八、停業、歇業時遺留

動物處理計畫及

動物處理切結書。 

九、繁殖經營管理規劃

書（格式如附件）

。但未申請繁殖項

目者，免附。 

十、獸醫師或畜牧技師

之諮詢同意書。但

負責人或動物管

理人員具獸醫師

或畜牧技師資格

者，免附。 

十一、其他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指定之文件、資料

。 

前項文件、資料經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以書面審查

為原則，必要時，得現

場會勘。經審查同意後

，發給許可證。 

營利性野生動物

飼養、繁殖、買賣或加

種名），及停業、

歇業時遺留動物

處理計畫。 

四、飼養、繁殖人員符

合下列資格之一

之證明文件： 

（一）具有職業學

校 以 上 畜

牧、水產、

動 物 等 相

關系、科畢

業。 

（二）曾接受各級

主 管 機 關

辦 理 或 委

辦 之 畜 牧

、水產、動

物 等 相 關

專 業 訓 練

一 個 月 以

上，得有結

業證書。 

（三）具有五年以

上 現 場 工

作經驗，經

鄉（鎮、市

、區）公所

證 明 其 資

格者。 

五、飼養、繁殖場所設

備說明書：包括建

築、環保、安全、

防逃之設備。 

六、其他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指

定之文件資料。 

前項資料經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

所之土地地號及土

地使用分區證明、建

築物使用執照等文

件、資料，供地方主

管機關審查是否符

合土地使用管制及

建築法令規定。 

六、增訂修正條文第一項

第七款至第十款之

申請許可時應檢附

文件。 

七、配合九十八年四月十

三日營利事業登記

證廢止，爰現行條文

第三項請領營業證

照修正為申請商業

、公司及工廠登記，

並移列至第三項。 

八、增訂第四項關於完成

工廠、商業或公司登

記後，報地方主管機

關備查之規定。 



工者，依前項規定取得

許可證後，應持許可證

依規定申請商業、公司

或工廠登記。 

依前項規定完成

商業、公司或工廠登記

者，應於二星期內報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 

管機關以書面或為必

要之現場會勘審查同

意後，發給許可證。 

營利性野生動物

飼養、繁殖者依前項規

定取得許可證後，應持

許可證依規定請領營

業證照。 

 第四條  （刪除） 本條業於八十九年十一

月十五日以（八九）農林

字第八九○○三一○八

四號令修正刪除。 

第五條  營利性野生動

物飼養、繁殖、買賣及

加工之場所及設備，應

符合動物福利，確保動

物生活於適當溫度、濕

度、光線、通風及安全

環境，充分提供食物及

飲水，並具足夠活動空

間。 

營利性野生動物

之繁殖，應避免造成外

來種危害。並確保其物

種血統之純正，避免近

親及跨種配種以免影

響子代。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第一項營利性野

生動物飼養、繁殖、

買賣及加工場所及

設備之配置應符合

動物福祉規定。 

三、現行條文第九條有關

野生動物之繁殖規

定，移列本條第二項

。 

第六條  申請人提供資

料不齊全或有其他應

補正之情形，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通

知限期補正；屆時未補

正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不予受理

。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營利性野生動物

飼養、繁殖、買賣或

加工者申請不受理

條件。 

第七條  申請案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直轄市、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營利性野生動物



縣（市）主管機關應予

駁回： 

一、未依第三條規定置

獸醫師、畜牧技師

、動物管理人員，

或動物管理人員

資格未符合第三

條所定各款之一

之資格。 

二、經營營利性野生動

物飼養、繁殖、買

賣或加工之場所

及設備，其飼養、

環保、安全、防逃

之措施不足、該場

所或設備未符合

第五條第一項規

定。 

三、繁殖經營管理規劃

書之繁殖設計及

方法，未符合申請

繁殖之營利性野

生動物所需。 

四、申請繁殖營利性野

生動物種類為貿

易法第十一條、貨

品輸入管理辦法

第六條公告限制

輸入貨品表之高

風險入侵性外來

種、動物保護法第

八條公告禁止飼

養、輸出或輸入之

動物或本法第三

十一條公告有害

生態環境、人畜安

全之虞之原非我

國原生種野生動

飼養、繁殖、買賣或

加工者申請駁回之

條件。 



物。 

五、有第五條第二項所

定近親及跨種配

種致會生產不健

康子代之情形。 

六、停業、歇業時遺留

動物處理計畫不

完善。 

七、違反其他相關法令

規定。 

第八條  營利性野生動

物飼養、繁殖、買賣或

加工者，應將許可證懸

掛於營業場所內明顯

處。於電子、平面、電

信網路及其他媒體進

行廣告行銷宣傳時，應

標示其許可字號。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營利性野生動物

飼養、繁殖、買賣或

加工者須將許可證

懸掛於明顯可見之

處及於電子媒體廣

告行銷宣傳時標示

許可字號。 

第九條  未離乳之哺乳

類或不能自行站立之

鳥類等野生動物，不得

交付。 

營利性野生動物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得買賣： 

一、經獸醫師診斷判定

其健康情形不佳。 

二、罹患法定動物傳染

病。 

 一、本條新增。 

二、為保護野生動物及維

護消費者權益，規範

營利性野生動物不

得進行交付或買賣

之條件。 

第十條  經營營利性野

生動物之飼養、繁殖、

買賣或加工者，應確保

動物來源合法，並保存

紀錄三年。 

經營營利性野生

動物買賣者，應提供買

方書面購買證明。 

 一、本條新增。 

二、為確保野生動物族群

永續生存，增訂動物

取得來源應合法及

其紀錄保存年限。 

三、修正條文第一項之動

物來源合法，係指合

法自國外輸入、依本

法規定自野外合法



取得、向有許可證之

野生動物繁殖、買賣

業者取得，或於本次

修正本辦法前已合

法持有者。 

四、為保障買方權益，規

範買賣時賣方應提

供買方購買憑證，茲

作為來源證明，避免

違法爭議。 

第十一條  依第四條取

得之許可證，應記載下

列事項： 

一、飼養、繁殖、買賣

或加工場所名稱

、地址及面積。 

二、飼養、繁殖、買賣

或加工場所負責

人之姓名。 

三、飼養、繁殖、買賣

或加工野生動物

之物種。 

四、許可證許可年月日

、字號及有效期間

。 

五、第四條第三項意旨

及其他注意事項。 

前項第四款許可

證之有效期間，最長不

得超過五年。期滿仍繼

續飼養、繁殖、買賣或

加工者，應在期滿四個

月前申請核准展延；每

次展延，不得超過原核

准之有效期間。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

時，應註明違反本辦法

第五條  依第三條取得

之許可證，應記載下列

事項： 

一、飼養、繁殖場所名

稱、地址及面積。 

二、飼養、繁殖場所負

責人之姓名、住址

及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 

三、飼養、繁殖野生動

物之物種（註明中

文或英文名稱及

學名、必要時應包

括亞種名）。 

四、許可證之有效期間

。 

五、許可之年月日及字

號。 

前項第四款許可

證之有效期間，最長不

得超過五年。期滿仍繼

續飼養、繁殖者，應在

期滿四個月前申請核

准展延；每次展延，不

得超過原核准之有效

期間。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三十六條

第二項修正，並酌作

文字調整。 

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刪除第一項第二款

許可證應記載負責

人之住址及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規定。 

四、增訂第一項第五款之

許可證記載其他注

意事項，如保留廢止

權。 

五、各界對違反本辦法規

定者若無罰則處分

之，恐使相關規範淪

為形式，故增訂第三

項規定。 



之規定，經責令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

廢止許可證。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置許可

證登記簿，記載下列事

項： 

一、飼養、繁殖、買賣

及加工場所之名

稱、地址、地段、

地號、面積及必要

設備。 

二、營利性野生動物所

有人與飼養、繁殖

、買賣及加工場所

負責人之姓名、住

址及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 

三、飼養、繁殖、買賣

及加工野生動物

之物種（註明中文

或英文名稱及學

名，必要時應包括

亞種名）及數量。 

四、許可證許可年月日

、字號及有效期間

。 

五、飼養、繁殖、買賣

及加工場所之歇

業、停業、復業及

其他應辦理變更

登記之事項。 

六、商業、公司或工廠

登記之核准設立

日期、字號及撤銷

或廢止事由與年

月日。 

七、其他登記事項。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置許可證

登記簿，記載下列事項

： 

一、飼養、繁殖場所之

名稱、地址、面積

及必要設備。 

二、飼養、繁殖場所負

責人之姓名、住址

、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及負責人或管

理人之資歷。 

三、飼養、繁殖野生動

物之物種（註明中

文或英文名稱及

學名，必要時應包

括亞種名）及數量

。 

四、許可證許可年月日

、字號及有效期間

。 

五、飼養、繁殖場所之

停業、歇業、復業

及其他應辦理變

更登記之事項。 

六、營業證照之發照年

月日、字號及撤銷

事由與年月日。 

七、其他登記事項。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三十六條

第二項修正，並酌作

文字調整。 



 第七條  營利性野生動

物飼養、繁殖者於登記

事項變更或停業、歇業

、復業時，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具有關文件及

資料，送由原核發許可

證機關，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歇業：註銷許可證

。 

二、停業：於許可證註

明停業日期，並繳

回許可證。 

三、復業：於許可證註

明復業日期後發

還。 

四、登記事項變更：辦

理變更登記。但遷

移至不同行政區

域者，註銷原許可

證，並依第三條第

一項規定重新請

領許可證。 

前項第四款前段

辦理變更登記事項涉

及飼養、繁殖場所之增

建、改建或飼養、繁殖

野生動物物種之變更

，或在同一行政區域內

之遷移者，應事先依前

項規定程序報請原核

發許可證機關同意後

，始得為之。其餘辦理

變更登記及前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所定事項

，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一個月內，依前項規定

程序辦理。 

一、本條刪除。 

二、登記事項變更與停業

、歇業、復業所涉及

之實質內容不同，故

相關申請程序及要

件，另增訂第十一條

及第十二條規範，以

資明確。 



第十三條  營利性野生

動物飼養、繁殖、買賣

或加工許可證記載事

項變更時，應填具申請

書，檢附有關文件、資

料，向原核發許可證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 

前項涉及物種、設

備變更，或在同一直轄

市、縣（市）內遷移者

，應先報請原核發許可

證主管機關同意後，始

得為之；其餘事項變更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一個月內報原核發許

可證主管機關備查並

辦理變更登記。 

 一、本條新增。 

二、規範許可證記載事項

申請變更程序及注

意事項。 

 

第十四條  營利性野生

動物飼養、繁殖、買賣

或加工者，於歇業、停

業、復業或遷移至不同

直轄市、縣（市）、許

可證遺失、毀損時，應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一

個月內，填具申請書，

檢附有關文件、資料，

向原核發許可證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 

主管機關受理前

項申請，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歇業或遷移至不同

直轄市、縣（市）

：廢止許可證。 

二、停業：收繳許可證

正本，並註明停業

日期後存查。 

三、復業、許可證遺失

 一、本條新增。 

二、規範營利性野生動物

飼養、繁殖、買賣或

加工者申請歇業、停

業、復業或遷移至不

同直轄市、縣（市）

、許可證遺失、毀損

之程序及注意事項。 

三、增訂歇業者未向主管

機關申請廢止許可

證規定。 



或毀損：於許可證

之原證號前加註

（復業）或（換證

）。 

營利性野生動物

飼養、繁殖、買賣或加

工者，於歇業未向原核

發許可證主管機關申

請廢止許可證，由原核

發許可證主管機關逕

行廢止。 

 第八條  營利性野生動

物飼養、繁殖場所負責

人應於取得許可證後

一年內完成建場，並於

建場完成後一個月內

函知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對於設

立完成之野生動物飼

養、繁殖場所，應派員

查核，負責人或管理人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

申請經營營利性野

生動物飼養、繁殖、

買賣或加工場所設

立程序之修正，及新

增第十五條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應查核之規定，爰刪

除本條規定。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每六個

月派員查核營利性野

生動物飼養、繁殖、買

賣或加工者之場所設

施、繁殖或來源紀錄及

管理情形，所有人、負

責人或管理人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野生動物飼養

、繁殖、買賣或加工

業之管理，規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定期進行現場

查核及查核項目。 

 第九條 野生動物之繁

殖，應確保其物種血統

之純正；其以物種雜交

為繁殖方法者，該繁殖

場所負責人應填具申

一、本條刪除。 

二、有關野生動物之繁殖

，移列至第五條規定

之。 

三、野生動物之經營管理



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

、資料，向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同意後，始可為之

。 

一、繁殖計畫。 

二、計畫實施人之姓名

、住址、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及簡歷。 

三、擬繁殖動物物種（

註明中文或英文

名稱及學名，必要

時應包括亞種名）

及數量。 

四、繁殖方法。 

五、繁殖後動物之處置

方式及對生態、人

畜安全之影響說

明。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

定之文件、資料。 

涉及物種的繁殖方

法，須向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同意後，始可

為之，故本條後段以

物種雜交為繁殖方

法者之申請要件，納

入修正條文第四條

一併規範之。 

第十六條  營利性野生

動物飼養、繁殖、買賣

或加工場所負責人應

於每年五月及十一月

，將飼養、繁殖野生動

物之物種（註明中文或

英文名稱及學名）及數

量資料，送請原核發許

可證主管機關備查。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彙整前項

資料，於每年六月及十

二月列冊彙報中央主

管機關。 

第十條  營利性野生動

物飼養、繁殖場所負責

人應於每年五月及十

一月，將飼養、繁殖野

生動物之物種（註明中

文或英文名稱及學名）

及數量資料，送請原核

發許可證主管機關備

查。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彙整前項

資料，於每年六月及十

二月列冊彙報中央主

管機關。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三十六條

第二項修正，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七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受理審核

第四條、第十三條之申

 一、本條新增。 

二、野生動物之飼養繁殖

管理包含其場所設



請案，及執行第十五條

之營利性野生動物飼

養、繁殖、買賣或加工

者之場所例行性查核

業務時，得商請相關專

家學者或機關代表協

助提供專業諮詢。 

備建置，涉及專業技

術部份，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除會

同相關單位審查會

勘外，必要時得邀請

相關專家提供協助。 

第十八條  依本法第五

十五條指定公告之野

生動物物種範圍有變

更時，於公告變更前，

已飼養、繁殖、買賣或

加工野生動物者，應自

公告變更之日起二個

月內，依本辦法規定申

請許可或變更登記。 

第十一條  本辦法施行

前以營利為目的飼養

、繁殖依本法第五十五

條指定公告之野生動

物者，應自本辦法施行

之日起二個月內，依本

辦法規定向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設立登記。 

前項公告之野生

動物範圍有變更增列

時，於公告增列前，已

飼養、繁殖野生動物者

，應自公告增列之日起

二個月內，依本辦法規

定申請設立或變更登

記。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三十六條

第二項修正，酌作文

字調整。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所規

定本辦法訂定施行

後之過渡條文，無規

定之必要，爰予以刪

除。 

第十九條  申請第四條

第二項所定之許可證

者，應繳納工本費。 

工本費之收取，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預算程序辦理

；其費額，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 

第十二條  申請第三條

第二項所定之許可證

者，應繳納工本費。 

工本費之收取，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預算程序辦理

；其費額，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 

條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定

各類書、證之格式，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本辦法所定之各類書

、證之格式，中央主

管機關本於職權即

可訂定相關格式供



地方主管機關參酌

，爰予刪除本條規定

。 

第二十條 以營利為目

的飼養、繁殖、買賣或

加工野生動物，而未依

本辦法規定取得許可

證者，依本法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

處罰。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廢止營利性

野生動物飼養、繁殖、

買賣或加工者之許可

證時，應同時通知公司

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 

第十四條 以營利為目

的飼養、繁殖野生動物

，而未依本辦法規定取

得許可證者，依本法第

四十九條第一項第六

款規定處罰，並限期令

其依本辦法規定申請

設立登記。 

違反本辦法規定

者，除前項規定外，主

管機關應責令限期改

善；屆期不改善者，應

通知公司或商業登記

主管機關依公司法或

商業登記法處理。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三十六條

第二項修正，酌作文

字調整。 

三、規範地方主管機關廢

止許可時，應通知公

司或商業登記主管

機關。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中

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二

月四日修正生效前已

經核准之野生動物買

賣、加工者，應自該日

起算一年內，向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依

本辦法規定，重新申請

換發許可證。未於期限

內完成者，許可證由原

核發許可證之主管機

關逕行廢止。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管理基準一致，

規範本辦法修正後

，原已核准之業者應

辦理重新審核；未完

成重新審核者，廢止

其許可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二月四日施行。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考量本次修正為全案

修正，應給予施行緩

衝期間，爰另指定本

次修正施行日期。  
 


